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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八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 

( i )  路 政 署 提 交 的 《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 計 劃  橫 跨 大 老 山 隧 道

收 費 廣 場 的 行 人 天 橋 ( 結 構 編 號 ： S T 0 4 ) 加 建 升 降 機 建

議 》 ；  
 

( i i )  路 政 署 提 交 的 《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 計 劃  橫 跨 沙 角 街 近 沙

角 邨 的 行 人 天 橋 (結 構 編 號 ： N F 1 3 7 )加 建 升 降 機 建 議 》 ，

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因 應 沙 田 區 人 口 密 集 ， 區 內 人 口 日 漸 老 化 ， 二 零 一 七 年

五 月 九 日「 下 一 階 段 計 劃 」投 票 前 四 名 的 公 共 行 人 通 道 皆

已 落 實 興 建 升 降 機 。  
 
現 時 政 府 財 政 充 裕 ， 應 增 撥 資 源 ， 盡 快 落 實「 人 人 暢 道 通

行 」 計 劃 內 更 多 項 目 。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，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增 撥 更 多

資 源 ， 根 據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九 日 之 投 票 結 果 ， 按 得 票 順

序 盡 快 為 計 劃 內 各 項 目 興 建 升 降 機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i i i )  運 輸 署 提 交 的《 香 園 圍 邊 境 管 制 站 的 本 地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安

排 》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 

“ 由 於 蓮 塘 香 園 圍 口 岸 即 將 開 通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

委 員 會 ， 強 烈 要 求 開 辦 全 日 的 專 營 巴 士 線 ， 來 往 上 述 口

 ( 一 ) 



岸 及 沙 田 區 ， 並 途 經 馬 鞍 山 、 沙 田 及 大 圍 ， 方 便 沙 田 區

市 民 往 返 上 述 口 岸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i v )  運 輸 署 就 “ 有 關 駕 駛 執 照 考 試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

以 及  
  
( v ) 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就 “ 關 注 沙 田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外 的 小 巴

站 設 計 及 行 人 過 路 安 排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。  
 
( 2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及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) 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

 
( i i ) 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進 度 報 告 ；  

 
( i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大 型 交 通 建 設 及 單 車 網 絡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的 會

議 記 錄 ；  
 

( iv)  二 零 一 八 至 二 零 一 九 年 度 委 員 會 轄 下 開 支 科 的 批 准 預

算 ；  
 

(v)  路 政 署 提 交 的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；  
 

(vi)  房 屋 署 提 交 的《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

屋 苑 人 口 》 ； 以 及  
 

(vi i)  香 港 警 務 處 提 交 的《 沙 田 、 大 圍 及 馬 鞍 山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

字 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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